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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CAD01–2021–0008

淳政办发〔2021〕8号

淳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扶持农村客运发展的实施意见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推动农村客运稳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浙江省人民政

府关于高水平建设“四好农村路”的实施意见》（浙政发〔2018〕

24 号）、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客运发展有关事项

的通知》（交办运〔2015〕61 号）、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开展

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水平自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交办运函

〔2019〕752 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就扶持我

县农村客运发展提出如下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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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以政府主导、行业监管、政策保障、市场运作、部门协

同、因地制宜的原则，按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、高质量发展建设

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要求，巩固提升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成果，提

高农村客运通达质量，加大农村客运扶持力度，为农村群众提供

安全、便捷、经济、高效的出行服务。

二、主要措施

（一）加强农村客运基础设施建设。

1．加大农村公路改建力度。积极推进低等级公路改造和窄路

基路面加宽改造，有序推进农村港湾式站点站棚的建设改造和农

村源头村客车停车、掉头场地的建设，加强现有农村公路养护管

理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，不断提升农村客运安全通行条件，确保

农村客运车辆的通行畅通、安全。

2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。因地制宜建设改造农村客运站点，推

进“多站合一、一站多用”，拓展站点客运、货运、物流、邮政、

快递等多种服务功能，提升客运场站服务能力。

3．推进绿色出行。加大充电桩等新能源基础配套设施建设，

逐步在农村客运推广新能源车辆。

（二）巩固提升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成果。

提高农村客运服务水平。巩固拓展“村村通”成果，不断推

进较大自然村通客车工作，有序推进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，

提升城乡客运均等化服务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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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大财政扶持力度。

为促进农村客运可持续健康发展，保障群众高效便捷出行，

县政府对农村客运采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予以支持。财政

扶持自 2021 年 1月 1日起，试行一年，以后年度根据疫情防控及

企业运营情况适当调整。

1．购车补助。鼓励客运企业更新、使用新能源车，对农村客

运企业购置新能源车辆，按购车价 50%给予补助；对新购置康庄

巴士每辆一次性补助 2万元。补助资金在车辆投放营运之日起一

年内拨付到位。

2．运营补助。对于农村客运网络，给予三级网络（含康庄巴

士）每车每年 6.5 万元的补助，其中 2 万元作为考核，根据考核

情况兑现；对部分亏损的二级网络给予每车每年 3.5 万元补助，

其中 1万元作为考核，根据考核情况兑现。

3．优待人群补助。对全县 60—69 周岁老人实行半票优惠，

对 70 周岁以上（含 70 周岁）老年人、伤残军人、四级及以上残

疾人员等优抚对象享受福利性免费乘车，县财政每年给予定额补

助。2020 年的补助金额为 878.64 万元，往后每年的优待人群补助

以上一年补助资金为基数按相关部门提供的优待人群增长比例予

以核定。每年前三季度每季度初给予 200 万元预补资金，剩余补

助资金根据年度服务质量考核结果予以结算拨付。

（四）加强农村客运市场监管。

1．建立健全农村客运班线安全通行条件联合审核机制。对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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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农村道路客运班线，开展安全通行条件多部门联合审核，明确

配套措施和政策，确保农村客运班线安全运行。

2．加强农村客运市场整治。由县交通运输局牵头，联合县交

警大队和乡、镇人民政府等单位打击查处无证营运车辆，净化农

村客运市场。引导村民乘坐合法的营运车辆。客运企业要创新农

村客运运营服务模式，采取客运班车、假日班车、电话（网络）

约车等各种方式，提升农村客运通达率，维护农村客运市场秩序。

开展农村客运服务质量考评，实施政府性补助与农村客运企业服

务质量考评相挂钩，凡服务质量考评不合格的农村客运企业，不

得享受年度相关政府性补助。

3．强化安全监管责任落实。督促农村客运企业落实安全主体

责任，建立完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，严把从业人员资质关。充分

利用 GPS和智能化管理等科技手段，强化对农村客运车辆和驾驶

员的动态监管，夯实农村客运运输安全工作基础。强化乡镇安全

监管责任，加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控，有效地维护农村客运市

场秩序，消除安全隐患。

三、强化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为确保农村客运稳定健康发展，更好

地满足群众公共交通服务需求，县政府成立由分管副县长为组长，

县政府办公室、县发展和改革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、县交通运输局、县应急管理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

交警大队和各乡、镇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农村客运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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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交通运输局，

具体负责农村客运的日常管理服务工作。各有关部门和各乡、镇

人民政府要按照工作要求，制定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，加强协

调指导，确保农村客运可持续发展政策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建立健全农村客运扶持政策的监管机

制。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农村客运企业的运营监管，会同县财政局

制订和实施农村客运运营企业服务质量考核办法；县发展和改革

局负责农村客运票价核定工作；县财政局负责农村客运补助资金

的审核拨付，以及客运场站等国有资产的监管工作；县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农村客运企业及职工的劳动权益保障等方面的

监督；县应急管理局负责农村客运安全生产指导监督等工作；县

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农村客运票价监督工作；县交警大队负责对

农村客运车辆驾驶员教育及车辆违章违规交通事故等进行监督；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负责辖区内农村客运场站管理、驾驶员源头过

夜点等的协调以及农村客运道路安全保畅工作。各乡镇、各部门

要加强沟通协调，进一步完善农村客运发展规划，建立健全扶持

和监管工作机制，积极抓好农村客运扶持发展政策的落实。

（三）加强管理创新。农村客运具有公益属性，是一项便民、

惠民、利民的公共服务。各乡镇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充分调动

社会各方支持农村客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加快推进农村客运发

展。合理优化农村客运资源，最大限度满足农村广大群众出行需

要；充分利用科技及数智化管理手段，加强农村客运动态监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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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农村客运班次通达率；建立健全客运企业内部考核机制，加强

内部管理，优化乘车环境，提升服务水平，真正让老百姓得实惠。

本实施意见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原发《淳安县人民

政府办公室关于扶持农村客运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淳政办发〔2016〕

35 号）以及其他农村客运相关政策同时废止。

淳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8 月 2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人武部，

县监委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县各群众团体。

淳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8月 27日印发


